
资源税法实施后，征税范围有啥变化？

产品名称 资源税法实施后，征税范围有啥变化？

公司名称 湖北今优企业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西二路59-61号A1栋3层23号-1

联系电话  18062401011

产品详情

资源税立法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》上升为法律，基本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
不变，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要求的内容作出适当调整。与原有的制度相比，资源税征税范围进
一步拓展。

资源税法将征税范围的表述由原来的“开采矿产品和生产盐”改为“开发应税资源”，并授权国务院根
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，对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试点征收水资源税，为水资源税改
革试点提供了法律依据，预留了改革的空间。这种做法符合“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”“立法要为改革决
策预留空间”的法治要求，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资源税法的稳定性和前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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